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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0 ) in EMSD/LESD 7-2/4A (852) 2808 3861 

  (852) 2504 5970 

   

致 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及 
 各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工程師  
 
通告編號︰12/2012 

在《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》（第 618 章）下發出的《實務守則》 

機電工程署署長今天藉憲報刊登有關「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

守則」和「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」的公告 – 

(a) 指出該守則； 

(b) 指明該守則的生效日期；及 

(c) 指明發出該守則的目的。 

詳情請參閱附錄的法定公告。此外，請分發本函或把函件張貼在公告板

上，供貴 公司的有關人員參閱。 謝謝！ 

機電工程署署長  

 

﹙崔偉誠        代行） 
 
夾附 附錄 
副本抄： 建築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總屋宇裝備工程師/2） 
  屋宇署署長 
  房屋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高級經理(品質管理)） 
  勞工處處長 
  消防處處長 
  電梯業協會 
  註冊電梯營造商聯會有限公司 
  國際電梯工程師協會 
 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
 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

2012 年 11 月 30 日 

Our reference 本署檔號 : 

Your reference 來函檔號 :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機電工程署 

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

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
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3 Kai Shing Street, Kowloon, Hong Kong 
www.emsd.gov.hk 

Telephone 電話號碼 : 

Facsimile  圖文傳真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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